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后勤保障部响应廉政承诺书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号
	

	响应人名称
	
	采购类型
	公开招租

	为充分体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原则，共同维护公开招租市场秩序，本单位/人在参与该项目招响应过程中特作以下承诺：
1. 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招投标采购相关管理规定，保证在公开招租响应活动中无任何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。自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，保证在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无任何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。
2. 不弄虚作假。不使用和提供任何关于本单位人员、资格、资质、信誉、财务状况、业绩等的虚假材料。
3. 不与招租人串通招租。不以各种名目向学校采购与招租管理部门、用户单位、归口管理部门、监督审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赠送有价证券、提供回扣和行贿，不请客、送礼。
4. 不以不正当手段向招租人谋取资格审查及响应的照顾。不向评审专家打招呼谋求照顾。
5. 不以提供不正当利益等方式向招租文件编制、审查人员打听租金底价情况。
6. 不散播虚假消息干扰招租、响应、评审、考察等。在确定成交人之前，不与学校相关人员就响应价格、响应方式等实质内容进行谈判。
7. 不与其他响应人串通响应。
8. 获得租赁资格后，不向学校采购与招租管理部门、用户单位、归口管理部门、监督审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赠送感谢费、好处费、有价证券等，不请客、送礼。 
若本单位/人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被取消响应资格；若有幸中标，则中标无效。并承担因此给招租单位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	响应单位盖章




年    月    日
	响应人签章：


本项目被授权人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
